
上海市普陀区

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实施意见

（试行）



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市文物
局文化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文广影视〔2018〕3号）的
规定，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加
强群众文艺作品创作，促进区域
文化交流合作，提升文艺工作者
能力水平，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区域文
化事业发展，设立上海市普陀区
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
称“专项资金”）。为加强专项
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
率，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目的依据



支持对象

1、在普陀区登记、注册，财

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规

范，财务状况良好，无违法违

规经营和不良信用记录，有文

化资源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其他经专项资金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确定，承担普陀区重

要文化事业项目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支持范围和标准

1

2

3

不超过50万元

不超过10万元

不超过10万元

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

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
及代表性传承人在我区开展调查、记录、

保存、研究、传承、传播等保护性活动

在我区设立文化高级人才工作室

4

5

6

不超过50万元

一定比例的
配套资金扶持

工作费用

设立在本区的，由社会力量设立或举办的
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开展的优秀项目

通过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
文化资金确定支持的在我区的项目

专项资金组织、评审、验收等相关工作费
用，列入专项资金中支出



项目申报

专项资金实行每年申
报一次。专项资金办公室
根据本区文化事业发展规
划和公共文化工作实际情
况，编制当年专项资金申
报指南并向社会公布，明
确当年度专项资金的支持
方向和重点，以及验收考
核重点指标。申报单位根
据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在
规定时间内向专项资金办
公室提出书面申报，同时
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发布

普陀区文化局网站

微信平台

《新普陀报》



有下列情况的不予申报：



项目评审



资金拨付

公示结束后，由区财政局
以分期拨款的方式予以拨付。



项目实施周期不得超过两年

管理验收

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当在项目完成后60日内备齐验

收申请材料（含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向专项资金

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专项资金办公室委托相关专家或

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进行验收



项目变更和撤销

提交书
面变更

申请

擅
自
变
更

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发生重大变更
（项目主体、项目内容、实施地点、
负责人等重大变化）

专项资金办公室

支持 核减

限期收回已拨
付的支持资金

不支持



违规责任


